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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佳莲尧郑楠淋尧魏国平院
本院受理原告鲁俊生诉被告肖丽尧 吕佳

莲尧郑楠淋尧魏国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被告肖丽提起上诉袁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20冤内 25民初 93号民事上诉状遥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4日

何前良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满锁诉被告何前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2120 号民事
判决书揖一尧被告何前良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张满锁借款本金 60000元袁
借款利息 51001元渊截至 2021年 1月 26日)袁
并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袁按照年利率 15.4%
继续支付利息从 2021年 1月 27日至借款实
际还清之日止曰二尧驳回原告张满锁的其他诉
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2532
元渊原告已预交冤袁公告费 500元袁由被告何前
良承担铱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4日

李娜尧辛晓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李娜尧吴滨尧辛晓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依照法律规定袁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渊2021)内 0125民初 1427号民事判决书遥自
公告之日起袁在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4日

李娜尧杨军尧辛晓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李娜尧杨军尧辛晓梅尧吴滨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依照法律规定袁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渊2021)内 0125民初 1429号民事判
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在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
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袁 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4日

范根根尧赵爱荣院
马海军申请执行范根根尧 赵爱荣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624 执 1319 号执
行通知书 (内容为给付申请执行人马海军共
计 200000元,负担案件受理费 4300元尧执行
费 2971元尧公告费 800元等为实现债权支出
的费用)尧报告财产令尧缴款通知书(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旗苏里格支
行开户名院 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开户账号
05393201040001603 行号 :103205539314冤袁传
票尧(2021) 内 0624执 1319号执行裁定书 (终
本尧终结尧查封尧扣押尧提取尧冻结)尧限制高消
费令尧失信决定书遥 责令你们自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鄂托民
初字第 5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
务,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尧执行费尧公告费尧
司法辅助服务费尧 评估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
出的相关费用遥 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遥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恒泰盛都 B区 1 号楼 2 单元 1102 室业主
李琪敏(身份证号码院 150125XXXXXXXX0219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
一直拖延办理袁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次
下发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
带购房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前来恒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
尾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
在收到该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
认购协议书曳和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
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
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冶至今已超过通知
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
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 恒泰盛都 B区 1 号楼 2 单元 2703 室业主
白智慧 (身份证号码院 150429XXXXXXXX3616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
一直拖延办理袁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次
下发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
带购房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前来恒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
尾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
在收到该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
认购协议书曳和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
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
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冶至今已超过通知
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
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恒泰盛都 B区 1 号楼 2 单元 2804 室业主 于
洋 (身份证号码院 210203XXXXXXXX2020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

一直拖延办理袁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次
下发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
带购房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前来恒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
尾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
在收到该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
认购协议书曳和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
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
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冶至今已超过通知
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
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恒泰盛都 B区 1 号楼 1 单元 604 室业主
王立强 (身份证号码院 150429XXXXXXXX0918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
一直拖延办理袁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次
下发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
带购房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前来恒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
尾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
在收到该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
认购协议书曳和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
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
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冶至今已超过通知
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
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恒泰盛都 B区 1 号楼 1 单元 1104 室业主 杨
霞 (身份证号码院 152632XXXXXXXX2406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一直
拖延办理袁 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 日再次下发
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带购房
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
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若您在收到该通知
后逾期不办理袁 我公司将依据 叶房屋认购协议书曳和

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解除与您建立的合
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
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
行承担遥冶至今已超过通知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
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 恒泰盛都 B区 1 号楼 2 单元 604 室业主
宋锐 (身份证号码院 150102XXXXXXXX4563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
一直拖延办理袁 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
次下发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
携带购房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前来恒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
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
房尾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
您在收到该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
屋认购协议书曳和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
款袁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
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冶至今已超过
通知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
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现我公司再
次郑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 月 14 日

姻 通知
致院 恒泰盛都 B区 2 号楼 1 单元 2102 室业
主 王 亮 尧 张 瑞 芳 ( 身 份 证 号 码 院
150103XXXXXXXX1518尧
150103XXXXXXXX1029)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
一直拖延办理袁 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
次下发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
携带购房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前来恒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
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
房尾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
您在收到该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
屋认购协议书曳和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
款袁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
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冶至今已超过
通知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
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现我公司再

次郑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 月 14 日

姻 通知
致院 恒泰盛都 B区 2 号楼 1 单元 2704 室业
主 史瑞 (身份证号码院 152827XXXXXXXX4525 )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一直
拖延办理袁 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次下发
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带购房
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
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若您在收到该通知
后逾期不办理袁 我公司将依据 叶房屋认购协议书曳和
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解除与您建立的合
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
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
行承担遥冶至今已超过通知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
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姻 通知
致院 恒泰盛都 B区 2 号楼 1 单元 3001 室业主
牛启伟 (身份证号码院 150121XXXXXXXX5918)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因您一直
拖延办理袁后我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1 日再次下发
通知袁通知内容野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0日内携带购房
协议尧所有购房款收据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
盛广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
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若您在收到该通知
后逾期不办理袁 我公司将依据 叶房屋认购协议书曳和
叶房屋认购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解除与您建立的合
同关系袁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
您的违约责任袁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
行承担遥冶至今已超过通知时限袁但您至今仍未签订正
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
款袁现我公司再次郑重通知如下院

因您长期不履行协议书约定事项袁致使我公司
无法实现与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之目的袁
故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我公司解除与您建立的全

部合同关系袁 并由我公司自行对该房屋进行处置袁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 月 14 日

法院公告


